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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以下简称

“会议” ）通知于2013年09月12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3年09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鸭嘴岩工业园3栋）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董事11人，实际出

席会议董事11人（其中现场出席的董事3人，以通讯方式出席的董事8人，分别是彭继泽、曾世民、杨胜刚、王

远明、邓志辉、蔡健龙、雷晟、乔春生）。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黎明主

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后形成

以下决议：

一、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王中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根据会议表决结果，王中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二、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朱德宇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公司拟向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提名朱德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独

立董事对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朱德宇先导的简历详见本决议公告附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 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根据会议表决结果，公司定于2013年10月09日（星期三）上午9:00在公司会议室（怀化市鹤城区鸭嘴岩

工业园3栋二楼）以现场方式召开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选举朱德宇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召开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3-053）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09月23日

附件：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朱德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3年9月出生，杭州商学院食品检验专业本科毕业，获东

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92年至1995年海南六合市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任项目投资部经理；1995年至

1998年上海融捷房地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1998年至2000年广州贝龙热力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任副总经理；2000年至2001年德国巴高克集团恩德.奥迪高能源设备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

司任中国市场经理；2002年1月进入杭州贝因美集团，曾任杭州贝因美集团常务副总裁、董事长；2012年4月

至今，担任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朱德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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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13年10月09日召开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10月09日9:00时

（二）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怀化市鹤城区鸭嘴岩工业园3栋二楼）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五）会议期限：半天

（六）股权登记日：2013年09月25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关于选举朱德宇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13年09月18日登载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

三、出席会议对象

（一）截至2013年09月25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人员。

四、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2013年10月08日8:30－12:00、13:30－17:00

（二）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现场登记、传真方式

登记、信函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三）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怀化市鹤城区鸭嘴岩工业园3栋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事务部（邮编：418009）。

五、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人：谌婷

联系电话：0745－2828532、2828533

传 真：0745－8689262

电子邮箱：chenting@dakangmuye.com

联系地址：怀化市鹤城区鸭嘴岩工业园3栋

邮编：4180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出席会议

股东的食宿费用和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09月23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致：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

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其行使表决的后果均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

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股东名称

/

姓名 股东代理人或授权代表姓名 持股数

(

股

)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Ο

）

1

《关于选举朱德宇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说明：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在议案对应的空格内打“

√×Ο

”，分别表示同意、反对、弃权，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

要股东本人签名

(

或盖章

)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需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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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9月1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并在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上刊登了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将于2013年9月27日（星期五）下午14:00在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

1016号地铁大厦23楼总办会议室召开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表决权，现发布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13年9月27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日期、时间：2013年9月26日－9月2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3年9月27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13年9月26日15:00－9月27日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表决结果为准。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1016号地铁大厦23楼总办会议室。

7、出席会议对象：

（1）截至2013年9月18日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

托书详见附件一)，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公司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第1项议案内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于2013年6月26日在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2、审议《关于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外部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3、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①选举赖伟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②选举黄俊康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③选举高书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④选举汪名川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⑤选举李世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⑥选举黄勇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①选举郭晋龙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②选举涂成洲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③选举欧伟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第2、3项议案内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于2013年8月24日在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第3项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

方式表决。

4、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仇慎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2）选举梁瑞池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第4项议案内容已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于2013年8月24日在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该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

决。

5、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独?董事工作制度@的?案》；

6、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7、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程序与规则>的议案》；

8、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9、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第5项至第9项议案内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2013年9月12日在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3年9月22日至9月26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9月27日（上午9:00—12:

00）。

2、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应由法人代表或法人代表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人代表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的身份

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的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

股凭证进行登记。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受委托出席者须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股东账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股东登记表见附件二）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3、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1016号地铁大厦23楼

（如采用信函方式登记，请在信函上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419。

2.投票简称：天虹投票。

3.投票时间：2013年9月27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天虹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

2，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

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3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3.00元代表对议案3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3.01元代表议案3中子议案①，3.02元代表议案3中子议案②，依此类推。 对于选举非

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如议案3为选举非独立董事，则3.01元代表第一位候选人，3.02元

代表第二位候选人，依此类推。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的议案

3

、

4

外的其他议案）

100.00

1

关于公司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1.00

2

关于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3

年度外部审计及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2.00

3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3.1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累积投票制

3.1.1

选举赖伟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1

3.1.2

选举黄俊康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2

3.1.3

选举高书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3

3.1.4

选举汪名川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4

3.1.5

选举李世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5

3.1.6

选举黄勇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6

3.2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累积投票制

3.2.1

选举郭晋龙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1

3.2.2

选举涂成洲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2

3.2.3

选举欧伟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3

4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累积投票制

4.1

选举仇慎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5.01

4.2

选举梁瑞池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5.02

5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6.00

6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7.00

7

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程序与规则》的议案

8.00

8

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9.00

9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10.00

（3）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

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表3�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数量

对候选人

A

投

X1

票

X1

股

对候选人

B

投

X2

票

X2

股

… …

合 计 该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

（4）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

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

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3年9月2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

为2013年9月27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股东身份认证流程如下：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 //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姓名” 、“证券帐户号” 、“身份证号”

等资料，设置6-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1.0 4

位数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前发出的，则服务密码当日

下午1：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的，则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3）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2.0

大于

1

的整数

（4）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0755-83991880/25918485/25918486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xuningyan@p5w.net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0755-83991022/83990728/83991192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密码登录” ，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

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

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3、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即股份数与应选人数之积）为

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1016号地铁大厦23楼证券事务管理部

邮政编码：518026

联系电话：0755-82769038

联系传真：0755-82769166

电子邮箱：ir@rainbowcn.com

联系人：万颖 黄晓丽

2、参加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交通及食宿等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附件一：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2013年9月27日召开的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

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2

关于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3

年度外部审计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3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票数

3.1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累积投票制

3.1.1

选举赖伟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1.2

选举黄俊康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1.3

选举高书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1.4

选举汪名川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1.5

选举李世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1.6

选举黄勇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2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累积投票制

3.2.1

选举郭晋龙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2.2

选举涂成洲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2.3

选举欧伟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累积投票制

4.1

选举仇慎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4.2

选举梁瑞池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5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6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7

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程序与规则》的议案

8

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9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注：①表决第1、2、5、6、7、8、9项议案时请在“同意” 、“反对” 或“弃权” 相应的列内打“√” ，同一行空

白或出现多个“√” 的视为弃权；

②表决第3、4项议案时请填写具体的表决票数，股东持有的选举非独立董事的总票数，为其持有的股数

与6的乘积，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

其持有的股数与6的乘积；股东持有的选举独立董事的总票数，为其持有的股数与3的乘积，股东可以将票数

平均分配给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3的乘积；股

东持有的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总票数， 为其持有的股数与2的乘积，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监事候选

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2的乘积。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户：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二：

股东登记表

截止2013年9月18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时,本公司（本人）持有天虹商场（002419）股票，现登记参加公

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单位名称（或姓名）

联系电话

营业执照号（或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户号

持有股数

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452� � � �证券简称：长高集团 公告编号：2013-048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年9月18日，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

林林先生和廖俊德先生的股份减持的告知函，林林先生于2013年9月1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

统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6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3%。 此次股份变动前，林林先生持有公司1,09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4%；本次减持后，林林先生尚持有公司93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7%，仍属于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廖俊德先生于2013年9月1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16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3%。 此次股份变动前，廖俊德先生持有公司1,09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4%；本次减持后，廖俊德先生尚持有公司93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7%，仍属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

东。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林林先生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林林

集中竞价方式

- - - -

大宗交易

2013

年

9

月

17

日

12.1 160 1.23

其他方式

- - - -

（2）廖俊德先生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廖俊德

集中竞价方式

- - - -

大宗交易

2013

年

9

月

17

日

12.1 160 1.23

其他方式

- - - -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林林

合计持有股份

1092 8.4 932 7.1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63.8 1.26 3.8 0.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928.2 7.14 928.2 7.14

廖俊德

合计持有股份

1092 8.4 932 7.1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63.8 1.26 3.8 0.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928.2 7.14 928.2 7.14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通过大宗交易平台进行交易，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

关规定，其间任意30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1%。

2、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3、本次减持的股东未在相关文件中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4、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但均为公司董事，本次减持后林林先生及廖俊

德先生均仍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

三、备查文件

林林先生及廖俊德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600267� � �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编号：临2013-51号

债券代码：122094� � � �债券简称：11海正债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提案的情况：否

（二）本次股东大会是否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否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9月18日下午1：30

2、会议召开地点：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会议室（富阳市胥口镇下练村）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6,364,66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51.97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3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21,295,02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2.54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白骅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出席股东大会情况：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

公司监事出席股东大会情况：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2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

通过

1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2

关于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方案的议案

- - - - - - -

2.1

（

1

）发行证券的种类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2.2

（

2

）发行规模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2.3

（

3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2.4

（

4

）存续期限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2.5

（

5

）票面利率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2.6

（

6

）担保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2.7

（

7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2.8

（

8

）转股期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2.9

（

9

）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2.10

（

10

）转股价格的调整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2.11

（

11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2.12

（

12

）赎回条款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2.13

（

13

）回售条款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2.14

（

14

）转股后的股利归属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2.15

（

15

）转股后不足

1

股金额的处理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2.16

（

16

）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向原

股东配售的安排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2.17

（

17

）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

用途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2.18

（

18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2.19

（

19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3

关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的议

案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4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事宜的议案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6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

保调整的提案

436035499 99.92 48567 0.01 280600 0.07

是

7

关于本公司及子公司海正辉瑞

制药有限公司在上海购置办公

用房的提案

436035499 99.92 329167 0.08 0 0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李波律师、金海燕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

见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认为本公司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9月23日

A�股简称:中国中铁 H�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2013-023

A�股代码:601390� � � � � H�股代码： 390� � � � � � �公告编号：临2013-023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一、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分

别中标新建呼和浩特至准格尔铁路工程HZSG-2标段、HZSG-3标段和HZSG-5标段，中标价合计人民币394,

387万元；

二、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乌兹别克斯坦安革连（Angren）至琶布（Pap）电气化

铁路隧道设计、供应、施工、安装、培训和试运行总承包工程，中标价4.55亿美元，约折合人民币278,542万元；

三、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石家庄至济南铁路客运专线齐济黄河桥标段站

前工程，中标价人民币235,133万元，工期1460日历天；

四、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与某公司组成联合体中标新建合肥至福州铁路闽赣

段"四电"系统集成及相关工程、信息系统HFMGSD标段，其中本公司所占份额为人民币217,867万元，工期396

日历天；

五、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公

路洪湖段一期土建工程施工HHTJ-1标段、 咸宁西段土建工程施工XNXTJ-1标段， 中标价合计人民币215,

899万元，工期分别为24个月和20个月；

六、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与某公司组成联合体中标广东省潮州至惠州高速公路项

目TJ1标，其中本公司所占份额为人民币182,600万元，工期39个月；

七、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成都至蒲江铁路站前工程CPZQ-2标段，中标价

人民币172,502万元，工期912日历天；

八、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宝鸡至兰州铁路客运专线甘肃段站前工程

BLTJ-14标段，中标价人民币158,345万元，工期53个月；

九、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兰州国际商贸中心项目建设，中标价人民币136,179

万元，工期646日历天；

十、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青海省成都至香日德公路花石峡至久治（省界）

段公路工程DJ16标段、HD6标段，中标价合计人民币127,681万元，工期均为1188日历天；

十一、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西藏国道318线林芝至拉萨公路改造工程林芝至工

布江达段第2标段，中标价人民币110,819万元；

十二、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广西梧州至柳州高速公路工程NoA01-9标段，中标

价人民币109,458万元，工期24个月；

十三、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贵安新区金马路道路

工程土建施工第1标段、4标段，中标价合计人民币103,694万元，工期均为200日历天；

十四、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南京至安庆铁路芜湖等6座车站站房工程

NASZ-8标段，中标价人民币100,341万元，工期1093日历天；

十五、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大桥局股份有限公司合福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路基工程LJ-04

标段，中标价人民币94,143万元，工期24个月；

十六、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佛山至肇庆城际轨道交通大冲至肇庆段站前及全

线铺轨工程GZZH-10标段，中标价人民币86,950万元，工期883日历天；

十七、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招远市城市建设工程科技孵化中心及相关配套工

程项目，中标价人民币82,573万元，工期32个月；

十八、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温州市域铁路S1线一期工程土建SG14标段，中标价

人民币80,985万元，工期32个月；

十九、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陕西省西咸北环线高速公路路基桥梁工程施工4标

段，中标价人民币69,137万元，工期548日历天；

二十、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青海省共和至玉树公路改扩建工程SGD3标段，中

标价人民币69,000万元，工期1095日历天；

二十一、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太原市南环中街太榆路立交工程施工，中标价人

民币63,486万元，工期370日历天；

二十二、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四川省桃园（川陕界）至巴中高速公路工程第

LJ1标段，中标价人民币63,441万元，工期54个月；

二十三、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招远市城市建设工程文化中心项目，中标价人民

币59,872万元，工期30个月；

二十四、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武汉市轨道交通三号线一期工程第二十三

标段土建工程项目，中标价人民币56,774万元，合同工期540日历天；

二十五、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青岛地铁汽车东站与深圳路辽阳路立交工程，中

标价人民币55,774万元；

二十六、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罕台川集运站专用线工程， 中标价人民币50,000万

元。

上述工程中标价或合同额合计约为人民币3,375,582万元，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2012年营业收入

的6.99� %。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A股代码：600096� � � � A股简称：云天化 编号：临2013-046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目前，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按有关规定停牌，现因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本公司股票将继续

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事件进展情况公告。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300061� � � �证券简称：康耐特 公告编号：2013-039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费铮翔先生的通知，获悉费

铮翔先生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费铮翔先生将其持有公司1,343.88万股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期限为365天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初始交易日为2013年9月18日，回购交易日为2014年9月18日，质押期间

上述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截止本公告日，费铮翔先生持有本公司5,375.52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6%；已累计质押了3,583.88万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7.33%。

特此公告。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002384� � �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2013-041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未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2013年9月18日对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未获得审核通过。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予

以核准或不予核准的决定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18日

股票代码：000557� � � �股票简称：﹡ST广夏 公告编号：2013-062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工作的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确保披露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年2月20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银民破字第2-1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截止2012年

9月30日，银广夏已完成了出资人权益调整、股票划转、资产处置等实质性工作，除个别少数债权人的100万元

左右清偿资金未能提供资金账户暂时无法向其支付预留外，其他债权人已经获得了清偿，《重整计划》现基

本执行完毕。 裁定如下：

1、 银广夏重整计划除个别少数债权人的100万元左右清偿资金未能提供资金帐户暂时无法支付预留

外，已执行完毕；

2、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在重整期间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

以按照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本公司将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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